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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财政局
固财函〔 〕 号

关于报送市本级 年政府投资
项目管理情况的通知

市直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按照自治区要求，为摸清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政府投资项目

及资金来源管理情况，现急需各部门、单位报送有关报表（具

体内容详见附表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填报口径

（一）项目拖欠资金是指未按合同（协议）或结算（含决

算）约定的付款进度支付工程款项。项目欠款可能产生与项目

竣工决算后，也可能产生于项目建设期间。已进行竣工决算的，

根据竣工决算确定应付未付的工程款项；尚未竣工决算的，结

合工程合同（协议）、结算单确认的付款进度、工程项目进度、

债务单位账面确认的拖欠金额等确认。要有法定依据，口头承

诺、无协议的拖欠不作为拖欠金额填报。

（二）如项目已纳入隐性债务 监测平台 系统中，填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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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 列 项目是否形成政府隐性债务 填 是 ，其余填 否 。

（三） 年政府投资项目指 年立项项

目。

（四）报送报表时请同时附送项目立项依据复印件，包括

审批局文件、市政府会议纪要或市政府领导批示等。

二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按时完成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切实提高

站位，落实工作要求，逐项梳理各类政府投资项目及资金管理

情况，务于 年 月 日前将附表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盖公章

报送至市财政局金融债务科（行政中心 室），同时邮箱中

报送电子版。

（二）严守纪律，严格保密。各单位要严守财经工作纪律，

相关资料、数据未经审批请勿外传。

联系人：陈方欣，联系电话： 。

附件：固原市本级 年 年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

情况表

固原市财政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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